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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宋承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焰辉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601,195,752.72 10,638,431,846.32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044,228,339.63 5,064,816,111.35 -0.4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2,382,127.13 -145,247,151.9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421,318,848.40 562,152,419.35 -2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771,634.02 -26,531,763.1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120,855.41 -26,388,424.6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7 -0.5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01 -0.037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01 -0.0370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419.9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1,740.4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48.97

所得税影响额 -61,248.07

合计 349,221.3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4,1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313,883,294 43.77 0 无 国有法人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31,428,926 4.38 0 质押 5,809,003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18,712,395 2.61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00,196 2.13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主题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2,060,466 1.68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11,105,752 1.55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861,295 1.1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未来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7,765,858 1.08 无 未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

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6,632,421 0.92 无 未知

刘冬梅 6,101,700 0.85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13,883,294 人民币普通股 313,883,294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428,926 人民币普通股 31,428,92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

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8,712,395 人民币普通股 18,712,39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锐产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00,196 人民币普通股 15,300,19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主题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60,466 人民币普通股 12,060,46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

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1,105,752 人民币普通股 11,105,75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动态阿

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861,295 人民币普通股 7,861,29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未来主

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765,858 人民币普通股 7,765,85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中航军

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632,421 人民币普通股 6,632,421

刘冬梅 6,101,700 人民币普通股 6,10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

际控制人同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资产

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期期末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259,209,592.64 ?711,595,685.70 ??-63.57

主要系公司兑付到期的银

行承兑汇票

应付票据 ?93,690,232.28 ?593,347,116.76 ??-84.21

主要系公司兑付到期的银

行承兑汇票

预收款项 ?89,156,166.09 ??9,054,403.65 ??884.67

主要系公司收到客户预付

货款

应付利息 ?6,640,000.00 ?54,842,777.78 ??-87.89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中期

票据利息

合并利润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421,318,848.40 ?562,152,419.35 ??-25.05

主要系公司某产品配套收

入减少

营业成本 397,186,675.87 ?538,316,252.10 ??-26.22 主要随着收入减少而减少

财务费用 ?10,699,403.70 ??5,107,868.02 ??109.47

主要系公司发行中期票据，

利息支出增加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

情况说明

购买商品、 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455,868,823.79 237,928,604.93 ??�91.60

主要系公司兑付到期的银

行承兑汇票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200,000,000.00 1,894,300,000.00 ?-89.44

主要系公司上年报告期发

行中期票据收到资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承志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证券简称：洪都航空 证券代码：

600316

编号：临

2017-010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6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5日分别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有12名董事参加，实际参加会议董事12人，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及会议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参加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并以传真方式进行表决，通过决

议如下：

一、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2017年第一季

度报告正文请参见同日公告。

二、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的《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简称：洪都航空 证券代码：

600316

编号：临

2017-011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自2015年一直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 ）为公司的年审机构，受聘期间，安永华明秉承独立、客观、公正

的原则，勤勉尽职，保证了公司审计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董事会对安永华明多年来为公司提供

的优质服务表示衷心感谢！

经双方友好协商，安永华明自2017年起不再担任公司审计机构。 公司拟在2017年度聘任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为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费用为人民币74万元。

信永中和总部位于北京，在境内设有22家分公司。在香港、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设有5家

境外成员所，从业人员超过5000人。 信永中和是国内第一批取得独立签发H股审计报告以及证监会专项

复核资格的专业中介机构。拥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工程造价甲级资格等行业资质，业务范围涉及审

计、管理咨询、会计税务服务和工程造价等众多领域，具备同时为多个大型企业集团服务的能力，为中石

油、中粮集团、中国联通、中材集团、招商局等大型集团公司提供多年专业服务，并为境内外240多家上市

公司提供主审服务，完全具备独立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2017年度财务

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变更及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经核查，信永中和拥有证券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17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本次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会计报

表的审计质量。

3、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和投资者合法利益的行为。

因此，同意改聘信永中和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研究同意，并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文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中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承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80,357,044,080.07 249,903,328,792.86 1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1,067,997,857.01 25,360,912,644.38 22.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14,916,038.90 -3,779,431,653.37 36.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807,659,394.53 4,950,622,304.15 5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54,699,740.38 1,299,201,384.53 3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37,197,670.64 1,234,397,617.49 32.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07 8.48 减少2.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59 0.44 34.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59 0.44 34.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7,238.5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32,699.9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6,658,805.04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11,228,626.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356,181.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7,538.59

所得税影响额 -39,381,579.68

合计 117,502,069.7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9,70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

股份公司

1,822,373,118 61.67 0 质押 937,8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65,734,331 2.22 0 无 0 国有法人

招商财富－招商银

行－中民1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30,928,312 1.05 0 无 0 其他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0,927,310 1.05 0 无 0 国有法人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30,922,946 1.05 0 无 13,000,000 国有法人

申万菱信基金－工

商银行－创盈定增

60号资产管理计划

30,918,728 1.05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25,465,700 0.86 0 无 0 国有法人

浙江春晖集团有限

公司

23,010,000 0.78 0 质押 20,47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20,520,000 0.6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八组合?

20,416,823 0.69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1,822,373,118 人民币普通股 1,822,373,11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5,734,331 人民币普通股 65,734,331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中民1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30,928,312 人民币普通股 30,928,312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927,310 人民币普通股 30,927,310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922,946 人民币普通股 30,922,946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创盈定增60号

资产管理计划

30,918,728 人民币普通股 30,918,72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465,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65,700

浙江春晖集团有限公司 23,0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10,000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2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0,416,823 人民币普通股 20,416,8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与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其他股东间关联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年初/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

率(%)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3,246,948,404.83 9,500,775,321.78 39% 应收政府园区结算款增加

预付款项 6,408,624,579.89 3,551,329,933.91 80% 预付土地款、工程款等大幅增加

应收利息 313,722,771.18 192,159,338.46 63% 计提委托贷款利息

其他应收款 11,388,751,666.28 6,936,742,521.63 64% 支付履约保证金、收购保证金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000,000,000.00 3,000,000,000.00 -33% 资管计划到期赎回

其他流动资产 11,011,269,482.24 7,532,268,640.53 46% 新增委托贷款及理财

无形资产 4,259,253,004.73 6,140,026,263.39 -31%

因土地使用目的发生改变，部分土

地使用权转入存货

短期借款 820,000,000.00 300,000,000.00 173% 新增借款

应付票据 1,977,894,580.27 1,296,416,549.67 53% 承兑汇票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43,294,436.33 949,836,980.65 -95% 发放预提奖金

其他流动负债 2,804,910,021.59 1,804,331,468.74 55% 一年内到期债券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 5,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400% 新增永续债

营业收入 7,807,659,394.53 4,950,622,304.15 58% 园区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2,936,312,274.45 1,674,429,138.96 75% 园区及地产业务成本增加

税金及附加 172,393,485.74 250,982,072.80 -31% 营改增影响

销售费用 345,661,094.13 225,043,346.61 54% 销售规模扩大，销售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 1,329,981,143.38 808,734,390.36 64%

业务规模扩大，人工薪酬等费用增

加

财务费用 156,592,749.99 63,931,686.39 145%

公司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暂未使用

期间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的利息

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69,733,807.00 96,772,271.45 179%

业务规模增长，应收款项增加，导

致坏账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173,819,774.82 80,150,863.60 117% 委托贷款、资管计划收益增加

所得税费用 993,978,696.04 698,600,386.81 42% 利润总额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1,229,935.01 -79,542,665.99 不适用 非全资子公司本期盈利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23,447,623,395.24 13,203,657,287.90 78%

园区业务回款及房地产项目预售

款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17,841,410,615.65 12,021,127,904.42 48% 规模扩张造成成本采购等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2,817,645,964.68 1,338,039,944.17 111%

公司规模增长，人力薪酬等费用增

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00 1,706,800,000.00 -41% 资管计划到期赎回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053,489,527.42 570,854,865.58 85%

业务规模扩张导致长期资产购置

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456,950,000.00 2,800,000,000.00 -84% 购买理财产品减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1,782,930,000.00 1,927,900,000.00 511% 银行借款增加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1,702,000,000.00 9,259,749,990.00 -82% 公司债发行减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933,142,718.21 7,058,596,483.97 -58% 到期偿还借款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5年2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并于2015年3月4日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华

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详见公司2015年2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2015-019、临

2015-020号及临2015-30号）。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预案》的议案，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详见公司2015年5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097号）。 2015年12月10日，中国证

监会以《关于核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89号），核准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4,180

万股新股。 公司于2016年1月非公开发行股份309,187,279股，并于2016年1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

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锁定期自2016年1月21日发行完成后开始，锁定期为12个月（详见公司2016年1月23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2016-015

号）。 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于2017年1月23日上市流通，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09,187,279股（详见公司2017年1月18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

2017-026号）。

3.2.2�资产支持证券进展情况：

1.公司于2017年2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2017年3月2日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下属子公司固安九通基业公用事业有限公司拟发行PPP资产支持证券》的议案（详见公司2017年2月15日、2017年3月3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7-061号及临

2017-067号）。 公司并于2017年3月10日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编号为“上证函[2017]228号”的《关于对华夏幸福固安工业园区新

型城镇化PPP项目供热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详见公司2017年3月1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7-076号），载明公司由招商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报送的华夏幸福固安工业园区新型城镇化PPP项目供热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挂牌转让

条件。2017年3月15日，本专项计划成立（详见公司2017年3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7-082号）。 报告期内，本专项计划已成立。

2.�公司于2017年2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三浦威特拟委托管理人设立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发行PPP资产支持证券》的议案（详见公司2017年2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7-060号），公司拟通过合格证券公司或基金子公司设立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 公司于2017年3月2日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议案，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基础上，依法合规全权办理各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工作的全部事项。本

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后方可实施。

3.2.3�短期融资券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并于2015年6月10日召开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下属

子公司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2015年5月26日及2015年6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098号、临2015-099号及临

2015-119号）。 2016年3月，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编号为“中市协注[2016]CP89号”的《接受注

册通知书》，载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10亿元（详见公司2016年3月2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6-056号）。 2017年1月18日，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完成了短期融资融券的相关发行工作（详见公司2017年1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7-027号）。 报

告期内，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工作已完成。

3.2.4�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储备情况如下：

序

号

持有待开发土

地的区域

持有待开发土地

的面积(平方米)

新增一级土

地整理面积

(平方米)

规划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是/否涉

及合作开

发项目

合作开发项

目涉及的面

积（平方米）

合作开发项

目的权益占

比（%）

1 固安区域 246,123 40,687 438,219 是 83,000 51%

2 永清区域 438,421.2 15,276.1 865,320.3 是 124,667 55%

3 霸州区域 1,057,153.3 - 2,114,306.6 否 - -

4 文安区域 - 98,000 - — - -

5 涿州区域 170,000 440,022 340,000 否 - -

6 香河区域 334,810.19 - 662,953.78 是

22,000.1 70%

44,000.2 51%

7 大厂区域 520,690 - 1,041,382 是 10,733 51%

8 怀来区域 1,044,977.75 - 1,532,805.56 否 - -

9 北戴河区域 94,441.54 - 102,675.69 否 - -

10 昌黎区域 518,873.7 26,969.67 349,581.1 否 - -

11 和县区域 - 125,133 - 否 - -

12 嘉善区域 144,341.1 34,873.8 323,743.13 否 - -

13 南浔区域 107,587 107,587 215,174 否 - -

14 武陟区域 91,498 - 131,000 否 - -

15 舒城区域 103,565.86 - - 否 - -

16 苏家屯区域 330,558 - 513,014 否 - -

17 镇江区域 26,658 — 32,946.76 否 — —

3.2.5�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公司房地产项目新增开工及竣工情况如下：

区域

2017年一季度新开工工程的楼面面积（平方

米）

2017年一季度已竣工工程的楼面面积（平方

米）

永清区域 588,122.34 -

固安区域 212,367.68 -

怀来区域 190,419.09 -

嘉善区域 80,946.00 -

廊坊区域 80,516.36 -

牛驼区域 37,698.08 27,843.76

任丘区域 13,619.00 -

香河区域 384,386.59 -

镇江区域 - 35,948.54

涿州区域 305,000.00 -

霸州区域 154,700.45 -

合计 2,047,775.59 63,792.30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

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控股

股东

华夏

控股

1、除京御地产从事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区域开发外，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不存在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或区域

开发业务的情形。 2、本公司将不以直接

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

施，促使本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

不从事、参与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相

竞争的任何活动的业务。 3、如本公司及

本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

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上市公

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

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上市公司，在通知

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上市公司作出

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

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4、如违

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

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

市公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长期有效 是 是 无 无

解决

同业

竞争

实际

控制

人王

文学

1、除京御地产从事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区域开发外，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

存在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或区域开发

业务的情形。 2、本人将不以直接或间接

的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

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不从事、参

与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

活动的业务。 3、如本人及本人拥有控制

权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参与任何可能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构

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

通知上市公司，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

期间内，上市公司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

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

给予上市公司。 4、如违反以上承诺，本

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

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所有

直接或间接损失。

长期有效 是 是 无 无

解决

关联

交易

控股

股东

华夏

控股

1、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上市公司股东

的义务，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

地位，保障上市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

策。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公司法》

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促使

经本公司提名的上市公司董事依法履行

其应尽的诚信和勤勉责任。 2、保证本公

司及本公司关联企业原则上不与上市公

司发生关联交易。 3、如将发生不可避免

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促使此等交易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有关

规定履行有关程序；与上市公司依法签

订协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按照正

常商业条件进行，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

公司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

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保证不通过关联

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4、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企业将严格

和善意履行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各种关联

交易协议，不会谋求任何超过上述协议

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长期有效 是 是 无 无

解决

关联

交易

实际

控制

人王

文学

1、本人将依法行使有关权利，促使华夏

控股善意履行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义

务，尊重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

上市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2、保证

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企业原则上不与上市

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3、如将发生不可避

免的关联交易，本人将促使此等交易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有关

规定履行有关程序；与上市公司依法签

订协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按照正

常商业条件进行，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

公司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

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保证不通过关联

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4、本人及本人关联企业将严格和善

意履行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

协议，不会谋求任何超过上述协议规定

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长期有效 是 是 无 无

其他

控股

股东

华夏

控股

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

业务方实际控制人王文学面的独立。

长期有效 是 是 无 无

其他

实际

控制

人王

文学

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

业务方实际控制人王文学面的独立。

长期有效 是 是 无 无

其他对

公司中

小股东

所作承

诺

分红

上市

公司

华夏

幸福

1、未来三年（2015-2017�年）在公司累

计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为正、当期可分

配利润为正且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

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公司

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2、未来

三年（2015-2017年）公司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不少于该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3、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

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方式分配利

润。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

的范围，且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国家

相关法规的规定。 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保障公司具备现金分红能力，在有条

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2015.2.13至

2017.12.31

是 是 无 无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文学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编号：临2017-133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1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7年4月27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佳程广场A座7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

的董事8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文学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及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二) 审议通过《关于下属公司与文莱政府和DARUSSALAM� ASSETS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7-134号公告。

(三) 审议通过《关于拟与中铁信托签署<增资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7-135号公告。

(四) 审议通过《关于拟与东方隆皓签署<增资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7-136号公告。

(五) 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7-137号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7-138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7-134

华夏幸福关于下属公司与文莱政府

和

DARUSSALAM ASSETS

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文件生效条件：备忘录于双方签署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

2. 备忘录的履行对公司2017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3. 本备忘录仅为签约各方拟开展的潜在合作意向，不涉及具体金额，具体的合作金额、收益模式、各方权利义务等合作事项尚待各

方继续沟通并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后进一步签署正式合作协议予以约定，具体合作事项及实施进展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法对各方后续

签订的正式协议及后续合作事宜进展情况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备忘录审议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与文

莱政府和DARUSSALAM� ASSETS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CFLD� (SINGAPORE) � INVESTMENT�

PTE� LTD（以下简称 “华夏幸福新加坡” ） 与文莱达鲁萨兰国国家元首苏丹陛下政府 （以下简称 “文莱政府” ） 及DARUSSALAM�

ASSETS� SDN� BHD公司（以下简称“DARUSSALAM� ASSETS公司” ）签署《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本备忘录” ）。 此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备忘录签署对方基本情况

1.文莱政府

文莱达鲁萨兰国国家元首苏丹陛下政府，由首相府代表。

2.� DARUSSALAM� ASSETS公司

DARUSSALAM� ASSETS� SDN� BHD.是依文莱达鲁萨兰国法典第39章《公司法》设立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隶属文莱政府财政部。

三、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范围

1.本备忘录载明的合作开发经济特区占地约40平方公里，位于Jerudong滨水区和Tungku地区（与所有土地、建筑物、前滩、连续海床

及空域一起合称“产业新城项目” ）。

2.华夏幸福新加坡将被授予开发、运营、经营管理产业新城项目的特许权，期限为50年。

3.公司将在文莱设立子公司（该子公司称为“华夏幸福文莱” ），以订立最终项目文件并履行华夏幸福新加坡与本备忘录有关的所有

承诺。

4.文莱政府将成立“一站式服务”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

（二）各方承诺

1.华夏幸福文莱应负责：产业新城项目总体规划、设计及布局；特许土地内所有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及公共便利设施的建设、开发、运营

和维护；与产业新城项目有关的所有开发建设相关活动的融资；向开发商推销并销售已开发的特许土地；与委员会合作管理产业新城项

目。

2.文莱政府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授权、促成并实施产业新城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按照合同各方的共同决定，颁布、修订或修正相关法律、

规则和法规以及发布任何政策、准则或其他法定文件，以支持产业新城项目发展成为经济特区；成立委员会，并授予委员会一定权限和权

力，关于产业新城项目的权限和权力由合同各方共同商定；将本备忘录涉及的产业新城项目以及各方共同商定的其他区域指定为经济特

区，并共同商定将产业新城中的特许土地让渡或转让给DARUSSALAM� ASSETS为持有特许土地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该全资子公司

简称为“特殊目的公司” ）；授予华夏幸福新加坡特许开发权，并保证将特许土地的占有权转移给华夏幸福新加坡；按合同各方共同商定，

向经济特区区域提供公用事业连接、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接入。

3.DARUSSALAM� ASSETS公司应负责设立并维持特殊目的公司，以便拥有特许土地的土地产权、所有权及权益，并应保证特殊目

的公司将本备忘录约定的相关权利授予华夏幸福新加坡，包括但不限于：将特许土地的占有权转移给华夏幸福新加坡进行产业新城项目

的开发工作；为华夏幸福新加坡所需的任何项目或开发融资提供便利，为建设或开发产业新城项目融资事项授予特许土地担保；授予华夏

幸福新加坡为产业新城项目开发、管理和运营所需的所有委托书或其他授权，包括授予华夏幸福新加坡代表DARUSSALAM� ASSETS、

特殊目的公司或文莱政府出售特许土地及订立相关出售文件的委托书。

(三)其他

1.在本备忘录期限内，文莱政府应授予华夏幸福新加坡排他权。 除当前与华夏幸福新加坡的谈判和讨论外，文莱政府不得与任何其他

方进行关于开发特许土地、产业新城项目的任何合作、协作、战略或其他关系的任何讨论或谈判。

2．本备忘录于签字之日生效，有效期至以下日期（以较早发生者为准）止：

(a)本备忘录签署之日满一年之日；

(b)全体参与者就本备忘录拟定的交易签署并交付最终文件之日；或

(c)全体参与者以书面形式共同商定的其他更长期限。

3.本备忘录受文莱达鲁萨兰国法律管辖并据其解释。

四、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合作区域位于东南亚的中心，所处的婆罗洲人口规模超过2,000万。 合作区域地处文莱北部的文莱穆阿拉区,距离文莱首都斯里巴

加湾市中心5公里,距离文莱国际机场3公里,距离文莱最大的港口穆阿拉港口15公里。 便捷的交通条件为公司在该区域开发产业新城项

目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

2.本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公司与文莱政府在合作区域合作开发产业新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并获得对合作区域一定时段的排他期，

以便推动最终正式协议的达成。

3.本次备忘录的签署，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向海外输出产业园运营和招商能力，共享区域增值收益。

4.本备忘录对公司2017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 本次签署的备忘录为各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 公司将积极就具体合作事宜与文莱政府及DARUSSALAM�

ASSETS公司开展进一步商谈，通过签订正式协议确定备忘录内容，并对开发产业新城具体事宜进行约定，相关内容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

议为准。

2.本备忘录仅为签约各方拟开展的潜在合作意向，不涉及具体金额，具体的合作金额、收益模式、各方权利义务等合作事项尚待各方

继续沟通并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后进一步签署正式合作协议予以约定，具体合作事项及实施进展具有不确定性。

3.对各方后续签订的正式协议及后续合作事宜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批露义务。

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华夏幸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7-135

华夏幸福关于拟与中铁信托签署《增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合同类型：增资协议

2．合同金额：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设立信托计划募集信托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任丘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10亿

元。

3．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由各方加盖公章且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4．本次交易不涉及雄安地区的任何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一、交易概述

（一） 交易基本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夏幸福” ）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御地

产” ）、京御地产全资子公司任丘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任丘孔雀城” ）拟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信

托” ）签署《增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涉及京御地产和中铁信托设立信托计划募集信托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任丘孔雀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京御地产拟向任丘孔雀城增资5亿元，中铁信托拟向任丘孔雀城增资10亿元，其中，中铁信托增资10亿元可一次交

付也可分次缴付，缴付的资金优先计入注册资本，直至中铁信托实缴的注册资本达到5亿元后，剩余的5亿元计入资本公积。

目前任丘孔雀城为京御地产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任丘孔雀城注册资本增加至11亿元，京御地产持

有其54.55%的股权，中铁信托持有其45.45%的股权。

就京御地产、任丘孔雀城与中铁信托签署的所有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合同》（如有）），公司为京御地产全部

义务的履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京御地产以其持有的任丘孔雀城54.55%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二） 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中铁信托签署<增资协议>的议案》。

（三）后续事项

公司将签订具体的交易实施合同。 如中铁信托退出任丘孔雀城，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对交易实施情况进行披露。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敬辉；

注册资本：32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1号国航世纪中心B座20、21、22层；

经营范围：（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三）不动产信托；（四）有价证券信托；（五）、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六）作为投资基

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七）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八）受托经

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九）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十）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十一）存放同业、拆放同

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十二）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十三）从事同业拆借；（十四）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铁信托的股东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

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合同条款

1.增资安排

1）京御地产和中铁信托分别向任丘孔雀城增资5亿元和10亿元，京御地产应于中铁信托的增资款实缴到账之前缴付对任丘孔雀城增

资的资金。

2）中铁信托认缴的股权增资价款10亿元，可一次也可分次缴付，缴付的资金优先计入注册资本，直至中铁信托实缴的注册资本达到5

亿元后，剩余的5亿元计入资本公积。

2.中铁信托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认缴注册资本） 所占比例

京御地产 6亿 54.55%

中铁信托 5亿 45.45%

合计 11亿 100%

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以工商变更登记信息为准。

3.中铁信托享有的权利

1）中铁信托持有任丘孔雀城股权期间，各股东按照对任丘孔雀城的实缴出资比例享有任丘孔雀城分红。

2）中铁信托委派一名人员担任任丘孔雀城董事。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如果没有全面履行其按照本合同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应当赔偿由此而给非违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中铁信托开展合作，有利于充裕任丘孔雀城的货币资金，推进任丘孔雀城旗下项目开发建设进度。 交易完成后，京御地产持有

任丘孔雀城54.55%股权，任丘孔雀城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涉及雄安地区的任何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成果无重大

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华夏幸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7-136

华夏幸福关于拟与东方隆皓签署《增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5．合同类型：增资协议

6．合同金额：珠海东方隆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霸州市前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25亿元。

7．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且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8．本次交易不涉及雄安地区的任何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六、交易概述

（一） 交易基本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夏幸福” ）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御地

产” ）、京御地产全资子公司霸州市前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霸州前华” ）拟与珠海东方隆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东方隆皓” ）签署《增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涉及东方隆皓和京御地产向霸州前华增资。京御地产拟向霸州前华增资至

19.5亿元后，东方隆皓拟向霸州前华增资，增资总金额不超过25亿元，其中，13亿元用于认缴并实缴出资，计入霸州前华的注册资本，剩余

资金12亿元计入霸州前华资本公积。

目前霸州前华为京御地产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80,0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霸州前华注册资本增加至32.5亿元，京御地产持有其

60%的股权，东方隆皓持有其40%的股权。

就京御地产、霸州前华与东方隆皓及本次交易签署的所有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如有）），公司为京御

地产全部义务的履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京御地产以其持有的霸州前华60%股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二） 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东方隆皓签署<增资协议>的议案》。

（三）后续事项

公司将签订具体的交易实施合同。 如东方隆皓退出霸州前华，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对交易实施情况进行披露。

七、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东方隆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东方藏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2092（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举办实业；受托资产管理。

东方隆皓的普通合伙人为珠海东方藏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八、本次交易的主要合同条款

5.增资事项

1）东方隆皓以货币形式对霸州前华进行增资，增资资金总额为25亿元，其中，13亿元计入霸州前华的注册资本；剩余资金12亿元计入

霸州前华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霸州前华的各方股东出资额、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认缴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京御地产 19.5亿 60%

东方隆皓 13亿 40%

合计 32.5亿 100%

2）各方同意，东方隆皓一次性向霸州前华支付对应的增资资金。

3）本次增资之增资资金，不得用于非经营性支出或者与霸州前华主营业务不相关的其他经营性支出；不得用于委托理财、委托贷款、

股票交易和期货交易等，除非各方另行协商一致。

6.增资后组织机构

1)股东名册变更后，霸州前华董事会应由三人组成，其中，京御地产委派二人，东方隆皓委派一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京御地产

委派的董事担任，经董事会选举产生。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股东名册变更后，霸州前华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京御地产委派。

7.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守约方的损失。

九、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东方隆皓开展合作，有利于补充霸州前华的货币资金，推进霸州前华旗下项目开发建设进度。 交易完成后，京御地产持有霸州

前华60%股权，霸州前华仍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涉及雄安地区的任何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对

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十、备查文件

1.《华夏幸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编号：临2017-137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485.06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以上担保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

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以上担保尚需提交公

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概述

（一）担保情况概述

1.项目一: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京御地产、京御地产全资子公司任丘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任丘孔雀城” ）拟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信托” ）签署《增资协议》。 中铁信托设立资金信托计划募集信

托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任丘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目标投资额不超过10亿元（以实际投资金额为准），中铁信托增资10亿元

可一次交付也可分次缴付，缴付的资金优先计入注册资本，直至中铁信托实缴的注册资本达到5亿元后，剩余的5亿元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

拟为京御地产全部义务的履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京御地产以其持有的任丘孔雀城54.55%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公告的临2017-135号公告）。

2.项目二：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京御地产、京御地产全资子公司霸州市前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霸州前华” ）拟与珠海东方隆皓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隆皓” ）签署《增资协议》，东方隆皓和京御地产向霸州前华增资。 京御地产向霸州前华增资至

19.5亿元后，东方隆皓拟向霸州前华投资，投资总金额不超过25亿元，其中，13亿元用于认缴并实缴出资，计入霸州前华的注册资本，剩余

资金12亿元计入霸州前华资本公积。就京御地产、霸州前华与东方隆皓及本次交易签署的所有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协议》、《股权转

让协议》（如有）），公司为京御地产全部义务的履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京御地产以其持有的霸州前华60%股权提供最高额

质押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临2017-136号公告）。

3.项目三:

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借款1.4亿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夏幸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拟以其持有的深圳市城市

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80%的股权为公司该笔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二）上市公司实施上述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以上担保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京御地产

公司名称：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27日

注册地址：固安县经济技术园区2号路北

法定代表人：孟惊

注册资本：7亿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楼房销售、工业厂房开发与经营（凭资质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土地整理；招商代理服务。

截止2017年3月31日， 京御地产的总资产为112,719,263,553.98元， 净资产为2,289,203,894.86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5,

556,607.73元，实现净利润-177,219,843.92元（注：以上数据为该公司单体数据，下同）。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京御地产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华夏幸福

公司名称：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年5月28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固安县京开路西侧三号路北侧一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注册资本：2,954,946,709元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工业园区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中介服务；提供施工设备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生物医药研发，科技技术推

广、服务。

截止2017年3月31日，华夏幸福总资产为132,150,124,153.14元，净资产为19,799,737,910.36元，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

实现净利润-335,698,168.34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项目一:

1)担保方式：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京御地产以其持有的任丘孔雀城54.55%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2)担保内容：京御地产、任丘孔雀城与中铁信托签署的全部交易文件（包括《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合同》（如有））义务的履行。

2.项目二:

1)担保方式：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京御地产以其持有的霸州前华60%股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2)担保内容：京御地产、霸州前华与东方隆皓签署的全部交易文件（包括《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如有））义务的履行。

3.项目三:

1)担保方式：华夏幸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拟以其持有的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80%的股权为公司该笔借款提供质押

担保。

2)担保范围：公司本次借款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质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会结合上述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以及对其的控制情况，认为本次担保风险

可控，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同意对上述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85.06亿元，其中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金

额为483.6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53.61亿的190.70%，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42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53.61亿的0.56%，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华夏幸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公告编号：2017-138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5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5月16日15点00分

召开地点：固安县孔雀大道一号规划展馆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5月16日

至2017年5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为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时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

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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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17年5月10日（星期三）上午9:00—11:30、下午14:00—16:30

(二)登记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7层

(三)登记手续：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

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能证明法人股东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2017年5月10日下午16：30）。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7层

联 系 人：林成红

电 话：010-56982988

传 真：010-56982989

邮 编：100027

（二）其他：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与会股东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5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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